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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特点及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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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主德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农业集体化发展.德国统一

社会党结合本国国情,采取强制与妥协并举的政策措施走出了一条较为特色的农业集体化

道路.文章以民主德国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基础、
发展路径、所有制结构、农业价格政策方面的特点,并结合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实

基础,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充分利用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学技术推进我国农民合作

社的发展;逐步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将国家农业补贴重点向合作社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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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占区成立,简称“民主德国”.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民
主德国在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场历时八

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将九成以上的农业耕地转变成社会主义性质,标志着民主德国农业社会主义改

造的完成.由于农业集体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核心地位,从合作社出现之初,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是农业向社会主义转型过程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术界在初始阶段更多关

注其政治层面,而非合作社本身.德国国内这一时期的文献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评价是高度的肯定,
认为土地改革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的胜利,统一社会党的农业政策结束了农民数百年来的解

放运动,德国共产党被视为思想先锋[１Ｇ２].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随着对社会、
历史、文化等方面研究的深入,集体化运动的细节以及产生的影响渐渐成为研究对象,例如农业集体

化运动给农民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改变,农业集体化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影响等[３].农民阶级和工

人阶级的联盟、经济现代化被视为农业集体化的根本推动力[４].随着１９９０年两德统一,民主德国档

案资料得以公开,人们有机会更全面地了解统一社会党领导内部决策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

影响.农业集体化运动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基础研究方面包括对个别地区,各发展

阶段的具体分析,其中有关农民斗争、农业社会方面的学术论文数目较多[５Ｇ６],德国对民主德国农业集

体化运动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更客观化的特点.多数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

展开研究[７],如统一社会党开展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动机[８],集体化过程中农产品生产价格、

销售额、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９],集体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１０].
目前,我国史学界、经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联和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探索上.民主德

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尚未引起国内学者普遍关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出现了少量关于民主德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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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运动的研究,主要包括民主德国的农业政策、发展道路、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及体制等.这些研

究侧重于对该运动过程的梳理,相关史实和数据较少.鉴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民主德国与当前我国

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本文选取民主德国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农业集体化运动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拟探析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总结经验及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发展历程回顾

　　１９４５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布无条件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苏占区当局按照

苏联模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即为民主德国,其重建与规划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对该区域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改造从１９４５年的土地改革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鼓励、支持农民走社会主义道

路,做出了在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的决定.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至１９６０年４月,农业个体经营者从

１９５０年初的８５万户缩减至１９６０年底的不足２万户,其余农户全部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加入了农业生

产合作社,９２．４％的可耕种农业用地成为社会主义性质,其中８４．２％的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体生产

经营,民主德国农业基本实现了全盘集体化.分析现存文本,可以发现德国农业集体化发展实质包含

了以下历史进程.

１．实行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

１９４５年９月,苏占区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当局下令无偿没收凡拥有土地面积超

过１００公顷农户的全部财产,这类农户共计约７０００户,被没收土地面积达２５０万公顷.此外,凡属

于“战犯”和“纳粹积极分子”的农场,不论土地多寡,均予以没收.到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超过１４０００
家农场,总计３３０万公顷土地被没收,相当于苏占区农业耕地面积的３５％.约２２０万公顷土地被分

给个人,其中的４２．６％分给１２万户失地或少地农民、农业工人,３４．６％分给约２１万户涌入的难民[９].
其余未分配土地主要用于建设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起初由苏联当局掌控,１９４９年民主德国成立

后,转由民主德国政府接管.土地改革后,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８．１公顷,改革前最常见的经营规模

超过１００公顷的大型农庄不复存在.“容克地主”彻底失去了在农村政治上的影响力.２０余万户新

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得土地,有了战后生存基础.但由于战后普遍困境,且缺乏必要的生产和经营资

料,加之本身处于社会底层,新农民的生产、生活仍举步维艰[１１].土地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没收容克

地主和战犯的土地,使其彻底失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从而扫清农村资产阶级残余;另一方面

通过将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从政治和经济上加强了他们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使其成为被团结的

对象.通过争取到更多的小农、新农和弱农,统一社会党改善了执政之初不利的政治局势,为成立生

产合作社奠定了基础.

２．提出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明确农业政策目标

１９５２年７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在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鼓励、支持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

化运动由此拉开帷幕,旨在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让个体经营的农户加入社会主义农业大

生产中来,从而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统一社会党的农业政策始终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农产品产量;二是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阶

级的联盟.提高产量目标的提出主要是出于保障本国粮食供给安全的考虑.民主德国的目标是,最
晚到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１－１９５５)结束,种植业总产量提高２５％,肉类产量提高６０．５％,牛奶产量提

高３１％,全面超过联邦德国[１２].在这样的目标下,统一社会党组织建立起农民互助组织、机械外借

站,并开始实行针对农业生产者的农产品交售制度.农产品交售制度以双重价格体系为基础,根据这

一制度,农户有义务每年将规定数量的农产品以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剩余部分可以高于交售价格数

倍的价格自由出售.价格机制政策很快发展成民主德国调控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４４１



第２期 曾　哲: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特点及启示研究 　

除了提高粮食产量,统一社会党农业政策的另一目标是建立工农联盟.统一社会党认为,工人阶

级在革命和政治意识上具有先进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带领下,农民阶级才能发展成民主力量.工

农联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因此被大力倡导.１９５３年为解决生产合作社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统一社会党发起“工人下乡”倡议,让工业工人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机械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从

事农业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任命为合作社的高级干部.这些举措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

短缺问题,还可以加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同时提高农村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但从结

果来看,这一举措收效甚微.从“工人下乡”口号的提出到１９５５年,超过３１０００名下乡的工业工人出

于生活条件艰苦、农业知识匮乏,农民对其态度敌对等原因,提前返回了旧的工作岗位[１２].

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阶段

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是通过让农民加入合作社共同从事农业劳动的形式开展的.作为农业集

体化运动的载体,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为I型、II型和III型三种形式.从I型到III型合作社,耕地和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逐渐由低向高过渡.在I型合作社中,原则上只是耕地、部分林地和其他绿地

共用,社员共同经营种植业.机械设备、牲畜、家禽为农户私有.相较于I型,II型合作社社会化程度

更高,被视为过渡阶段,在I型合作社的基础上,耕牛、厂房、机械等生产资料亦共同使用.III型合作

社社会化程度最高,所有生产资料共用,兼营种植业和畜牧业.
(１)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初,国家通过财政补贴,以各种支持措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主要措施包

括:拖拉机外借站以较低的租赁费向合作社提供农机服务,向合作社出售的化肥给予价格优惠,降低

合作社农民义务交售额度,提高收购价格,给予合作社为期两年的免税优待,为合作社农民提供贷款

优惠,为合作社社员子女提供免费培训等.统一社会党在大力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同时,加强了针对拥

有２０公顷以上土地“大农户”的打击措施.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不允许加入合作社,在经济上屡

被施压.
(２)农业集体化从大力推进转为暂时中止.集体化运动初期,“大农户”的义务交售额度要比合作

社成员都高,以至于根本无法完成交售义务.而小农户因为生产资料的匮乏,生活处境也异常艰难.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期间,大约有１１０００名农民逃往联邦德国.当局通过强制手段干涉农民的经济活动,
甚至以逮捕的方式控制事态发展.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７日,由于不满政府提高劳动定额政策,柏林爆发工

人起义.工人们的抗议游行活动很快蔓延至全国演变成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农民也纷纷参与进

来,抵制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集体化因此暂时中止.
(３)农业集体化政策由强制转为缓和.鉴于合作社初期的发展不利和农民的强烈抵抗,统一社会

党开始进行路线调整.中央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通过了采用“新路线”的政策决议,以应对危机局势.
统一社会党修订了先前的农业政策方针,提出取消对农民实行镇压的决议并将刚刚在数日前下调

１０％的合作社义务交售额度继续下调１５％~２０％[１３].１９５４年统一社会党停止了对“大农户”的批

斗.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的农业政策中,强制干预的成分有所减少,自愿成分有所增加,当局更多地通过优

惠政策鼓励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１９５７年秋天,民主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总体稳定.然而农业方

面,一直以来的生产资料匮乏导致无法实现增产计划.很多合作社经营状况不佳,面临解散的风险.
个体农民仍然不认同集体经营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以加大农业投资的手段来巩固和推

动合作社的发展.同时,众多宣传员被派送到农村,以劝说的方式试图让农村从思想上接受集体经

营.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经济上相对稳定的“中农”加入了合作社,打破了合作社发展停滞

的局面.
(４)农业集体化政策转为强行推进.到１９５９年底,集体经营土地面积始终增长平缓.统一社会

党领导层认为,仍落后于计划目标的农业生产发展只有通过消除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才能得到根本

的改善[１４].此外,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７％和１２％,民主德国政党对经济形

势呈乐观估计[１５].１９６０年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实现“飞
跃”.但这一强行推进手段严重违背了自愿原则.当局甚至对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采取武力措施,

５４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６期)

将他们监禁、处以没收财产,并将其土地划入合作社.私营农场的生产条件日益恶化,身处困境中的

农民除了“自愿”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没有别的出路.自此,民主德国农业实现了全盘集体化.
图１可见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领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图１　民主德国１９５０－１９６２年农业所有制结构的发展[１６]

　　二、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特点及经验

　　从农业集体化发展历程来看,民主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模式,在发起动机、推进手段以

及最终目标等方面与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德国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初便已是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其他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在起步阶段则多处于农业社会.在较优的产业结

构支撑下,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强制与妥协并举的政策措施使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发展较具特色.

１．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为农业集体化提供有力支撑

历史上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国家多以农业社会为基础.例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农业产值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５０％左右,农业集体化运动初期,我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俄国在十月革命

前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技术十分落后[１７].据统计,当时平均每个

集体农庄可使用拖拉机数量不到３台,平均８４６公顷土地才有一台拖拉机[１８].
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建立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基础之上.农业集体

化运动发起的１９５２年,当年工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超过５０％.德国工业革命始于１９世

纪３０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到１９１４年已反超英国,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

是农业的２倍,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大大高于农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工业强国.由表１可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在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例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就

业比例不断攀升.二战中,德国工业遭受重创.随后,苏联在其占领区推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中

央集权化和非工业化的“四化”方针,拆除大量工业设备.据统计,到１９４８年初,苏联总计拆除１９００
余家工厂.战争和拆迁的双重影响使苏占区生产能力下降了４０％[１９].虽然大量工业储备被毁坏,但
由于苏占区战前的工业基础较好,工业技术和专业人才得以保留,加之战争期间政府大力发展军事工

业,民主德国的工业水平迅速恢复.到１９５２年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之际,已达到１９３６年的工业生产

水平,５０年代中期即超过１９４４年的最高水平.按照西方对民主德国国民生产总值(１９３６年＝１００)的
估计,１９５０年为７７,到１９５５年已经达到１０８[１９].工业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经济

生活.由表２可见,５０年代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及全国总劳动力占比均逐年上升,而农业部门

年产值基本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１０％左右的水平,就业人员比例降幅明显.到１９６０年,农业部门就

业人数仅占各部门就业总人数的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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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德国各产业部门就业比例[２０]

年份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就业总人数/万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

１８００ ６２ ２１ １７ １０５０ ６５１
１８５０ ５５ ２４ ２１ １５８０ ８６９
１８７５ ４９ ３０ ２１ １８６０ ９１１
１９００ ３８ ３７ ２５ ２５５０ ９６９
１９１４ ３４ ３８ ２８ ３１３０ １０６４
１９３５ ３０ ３８ ３２ ２９９０ ８９７

表２　民主德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工业 农业

劳动力占比/％
工业 农业

１９５２ ５７．４ １１．３ ３２．５ ２２．８
１９５５ ６２．２ １０．９ ３３．３ ２２．４
１９５６ ６３．２ １０．０ ３４．１ ２１．２
１９５７ ６２．４ １０．９ ３５．０ ２０．３
１９５８ ６４．４ １０．６ ３５．８ １９．６
１９５９ ６５．３ ９．９ ３５．８ １８．５
１９６０ ６５．７ １０．０ ３６．０ １６．８

　注:数据系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１９６０年统计年鉴整理,https://www．digizeitschriften．de/dms/toc/? PPN＝PPN５１４４０２６４４,表

３、表４同.

　　理论上讲,农业集体化与工业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化可以为农业提供先

进、高效的生产工具、资金和富余劳动力转移空间等,促进农业的工业化、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农
业的发展可以向工业输送原材料、提供劳动力和原始积累.在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实践中,工
业未向农业提供足够的支持,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程度、化肥使用量等指标均与当时的工业化程度不

相匹配,这主要与当时统一社会党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有关.虽然,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并没有得

到高度工业化过多的“红利”,但发达的工业至少没有 “拖累”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在集体化期间,由
于本身工业基础较好,虽然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工业,但工业和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较

小.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收入,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由于工业高速发展的带

动,民主德国整个５０年代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家财政收入尚可,可以通过大量财政补贴来支持和

促进合作社的发展.由此可见,民主德国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为农业集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撑.

２．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农业集体化实现路径较为平缓

整个农业集体化期间,当局虽前后两次以强制手段推动集体化进程,但同时坚持致力于巩固合作

社的发展,寄希望于吸引农民“自愿”加入合作化生产.因而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进程总体呈现出

发展较慢、逐步过渡、公有化水平低、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特点.这与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发展速度

快、公有化程度高、强制性的特点存在很大不同.由表３、４可见,从合作社数量和经营耕地面积来看,

１９５９年之前,合作社集体经营土地面积呈现逐年缓慢递增的趋势.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由于政府的强制

推进,合作社经营土地面积陡增.
(１)合作化程度由低向高逐步过渡.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经历了从I、II型合作社向III

型合作社过渡及合作化程度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集体化期间,统一社会党始终未一味追求合作社

内部的合作化程度,允许农民自愿选择加入合作社的类型.由表３、４可见,在集体化运动之初,I型

合作社数量占总数的８６．６％,选择加入III型合作社的农民比例仅比II型略高.这主要由于合作社

成立初期,农民对集体经营尚持怀疑,入社热情不高,为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有生产模式,多数人首选合

作化程度最低合作社类型.这类农民多饲养牲畜数量较高,因I型合作社仅耕地共营,这样他们就更

多地保留了原来个体经营的部分.选择加入III型合作社的则多是新农民.他们虽然通过土地改革

分得了土地,但由于必要的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和生活都难以为继.他们本就几乎没有农具和牲畜,
因此全部生产资料共有的III型合作社自然成为新农民的首选.而II型合作社作为二者的过渡,选
择加入的农民始终不多.从合作社数量和经营面积来看,集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波动,但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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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I型逐渐向III型过渡的趋势.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
从表３、４中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的数值变化可以看出,在这一年被迫入社的农民多数选择了合作化程度最

低的I型合作社,以更多地保留私有资本.政府在采取强制手段干预集体化进程的同时,依旧允许农

民以过渡的方式参与集体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强制手段对政治和经济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缓
解了农民的抵触情绪.

表３　三种类型合作社经营土地比例的发展

年份
可耕种土地
面积/公顷

占民主德
国比重/％

其中

Ⅰ型合作社占比/％ Ⅱ型合作社占比/％ Ⅲ型合作社占比/％
１９５２ ２１８０４３ ３．３ ８０．３ ６．４ １３．３
１９５３ ７５４３０１ １１．６ ３８．６ ２．６ ５８．８
１９５４ ９３１３９３ １４．３ １８．６ １．５ ７９．９
１９５５ １２７９２００ １９．７ ９．７ ０．７ ８９．６
１９５６ １５００６８６ ２３．２ ５．４ ０．４ ９４．２
１９５７ １６３１８８２ ２５．２ ５．０ ０．３ ９４．７
１９５８ ２３８６０２０ ３７．０ １２．４ ０．４ ８７．２
１９５９ ２７９４３０６ ４３．５ １２．４ ０．３ ８７．３
１９６０ ５４１６０７１ ８４．３ ３６．４ ０．７ ６２．９

表４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构成

年份 合作社数量
Ⅰ型合作社

数量 占比/％
Ⅱ型合作社

数量 占比/％
Ⅲ型合作社

数量 占比/％

１９５２ １９０６ １６４９ ８６．６ ９１ ４．８ １６６ ８．６

１９５３ ４６９１ ２５９６ ５５．０ １６９ ３．６ １９２６ ４１．４

１９５４ ５１２０ １９１７ ３７．２ １４３ ２．８ ３０６０ ６０．０

１９５５ ６０４７ １３０３ ２１．６ ９２ １．５ ４６５２ ７６．９

１９５６ ６２８１ ９４４ １４．８ ７７ １．２ ５２６０ ８４．０

１９５７ ６６９１ １０６５ １５．９ ７２ １．１ ５５５４ ８３．０

１９５８ ９６３７ ３１７５ ３２．９ ９３ １．０ ６３６９ ６６．１

１９５９ １０１３２ ３５０７ ３４．６ ９０ ０．９ ６５３５ ６４．５

１９６０ １９３５４ １２７９５ ６６．１ ２２１ １．１ ６３３８ ３２．８

　　(２)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保障了农民收入.正是由于合作化程度由低向高逐步过渡的发展特

点,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期间一直保留了较高比例私有成分,甚至直到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私
营比例依然超过一半以上,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并存的特点.而苏联在集

体化初期便有了立即推行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公社的倾向,整个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公有化都保持

在了很高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民主德国与很多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很大不同.
一方面,多样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农民原有的经营模式,降低农民对合作社的抵触情绪,
从而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所有制结构的特点,合作社农民收入来源相对多样,
主要包括:合作社中劳动报酬、土地份额补偿、自营经济收入.社员在合作社的报酬占社员全年收入

的６５％左右[２１],土地份额补偿根据合作社的类型最多不超过收入的２０％、３０％、４０％,其余为自营收

入.合作社每户农民可以有０．５公顷以下的自留地,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以此获得集体劳动以外报

酬,加之集体化期间农产品收购价格较高,农民的收入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
(３)虽存在行政强制,但以引导农民自愿入社为主要手段.推进手段方面,统一社会党采取了行

政强制与引导农民自愿入社并举的政策.在集体化运动初期和末期,政府采取强制甚至暴力等手段,
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统一社会党始终试图通过多面措施

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国家还通过大量的财政拨款为合作社提供更多的税费优惠政策、向合作社派送

专业技术人员、补贴合作社社员收入以提高合作社农业产出和社员收入,吸引农民主动自愿加入合作

社.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对农民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通过动员、教育、说服、许诺等方式引导农民

加入合作社.此外,农民不仅在入社时可自由选择合作社类型,根据合作社章程,合作社农民还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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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社自由,当时也确有社员退社.总之,统一社会党农业集体化期间的农业政策呈现出强制与让步的

两面性.

３．国家通过较为灵活的价格政策推动农业集体化进程

民主德国的农产品收购制度采用了双重价格体系,国家规定农户每年以交售价格向国家出售一

定额度的农产品,超出交售额度的农产品既可以以收购价格出售给国家,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市场上

出售.处于计划经济中的民主德国价格决定权高度集中,因此,价格政策是政府对农业进行财政补

贴、间接调控的主要手段.
(１)政府通过农产品价格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农产品收购价格高是农业集体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农业政策的提出有赖于当时的经济基础.一方面,集体化期间,民主德国在高速工

业化的带动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家财政收入稳定.政府希望通过支持农产品的价格的方式补贴

农业,提高合作社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农业肩负反哺工业任务不重,无需刻意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
来向工业缴纳“贡税”.因此,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期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并不大.从现有民主德国

与联邦德国相比较的资料来看,１９５５年,民主德国农产品收购价格高于联邦德国２０％,到７０年代初

高于８０％[２２].虽然当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使用不同的马克,直接进行价格比较欠妥.但有研究显

示:民主德国的整体物价水平不高于联邦德国.民主德国通用的马克购买力要明显高于西德马克.
而将联邦德国放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比较来看,其农产品生产价格也并不低.统一社会党通过提

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
(２)将农产品价格政策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性工具,对农业进行间接调控,包括对农产品的生产、

某些农产品上市总量、质量、季节性供给等施加影响.举例来看,１９５３年国家对土豆和谷物规定了较

高的交售额度,而收购价格又相对较低.这便导致土豆和谷物超出交售额度之外的部分,农民不再有

积极性将其出售,而留作饲料.中央通过价格政策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提高牲畜存栏数的目标[２３].
此外,国家还通过调节双重价格体系中交售标准来保障生产能力较弱的小农和新农户的收入,同时限

制富农和中农的发展.在合作社建立阶段,价格政策始终在限制富农,支持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从

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中期,生产价格一直保持年均３％的增长.据统计,民主德国１９５５－１９７４年间,
农产品额外收入有６０％归于产量的提高,而４０％归因于高生产价格[１５].也就是说,依靠提高产量这

一单一路径无法既保障农民收入,又满足转型过程中的投资需要,同时推动农业发展.
随着合作社经营状况的改善,价格政策对其的支持也在逐渐削弱.由表５可见,在民主德国农业

集体化运动过程中,收购价格始终远高于交售价格.在合作社成立之初,油菜的收购价格甚至是交售

价格的１５倍,国家通过价格政策对合作社建设的支持力度很大.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二者

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总体趋势是二者的比例在不断缩减,通过收购价格与交售价格比例关系的变

动大致可见国家在集体化过程中通过农产品价格政策对农业进行间接调控的情况.
表５　收购价格与交售价格比例关系[２４]

产品种类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黑麦 ５．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３．５ ２．０
土豆 ４．０ １．２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５
油菜 １５．０ ３．９ ２．８ ２．８ ２．５ １．５
甜菜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３ １．５
羊 ４．７ １．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９
猪 ７．７ ３．３ ３．４ ３．４ ３．４ ２．１
牛奶 １０．０ ４．０ ２．９ ２．９ ２．９ ２．３

　　三、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对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启示

　　１．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借鉴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现实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都对农民合作社发展

９４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６期)

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

要载体,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
国农民合作社成员数量达３０００万,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１２％左右.到２０１９年７月底,全国依法登记

的农民合作社达２２０．７万家.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产业类型日趋多

样,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已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在推动乡村振

兴、引领小农户步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民合作社也面

临着融资难、管理制度不完善、合作社农民收益不理想等诸多困境,亟待解决.回顾民主德国农业集

体化运动,发现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及所有制结构均与民主德国存在相似性,因此其发展过程中成功的

做法可资借鉴.
一方面,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期间产业结构与我国当前结构相近.１９５２年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

之际,民主德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工业优势明显,呈现出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统计表明,
至２０１９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７％,工业化水平处于即将完成工业化的中后期阶

段.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与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期间的产业结构比较相近.
另一方面,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期间所有制结构与我国当前所有制结构比较相近.农业集体化

期间,民主德国的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特点.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最终保留

了以国营农场为载体的国有制、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及私有制三种所有制形式.现阶段,我
国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与当时民主德国的所有制结构相似.

２．推进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几点启示

(１)充分利用工业化、信息化的成果推进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从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

经验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合作社的发展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为合作社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合作社的

发展应结合当前产业结构特点,充分发挥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优势,进一步推进农民合作

社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
一方面,应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率,拓宽农业机械业务的服务规模,推进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业规

模化生产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趋势.但由于小农经济本身存在着弱势、分布分散、生产经营条件有

限、抗风险能力差等缺陷,因此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农民小规模生产和农业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

显现.农机合作社将农户与农业机械市场联系到一起,在提高工业产量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矛盾.然而,在农机合作社的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有效资源难以优化

使用,服务内容单一,农机设备偏低端,监管难,经营不善等.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机合作社的支持

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机合作社的政策法规;加大新型农机设备的研发与推广,以创新驱动农业机械化

发展,提高农机购置补贴中创新和高端设备采购的补贴额度;通过充分利用不同区域农作物生产时间

差异采取跨区作业,加快土地流转形成大规模经营主体等方式提高农机利用率;通过重视合作社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等措施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机合作社的人

才结构.
另一方面,利用信息化优势大力发展“互联网＋合作社”.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一些传统产业利用网络开放、实时、共享的特性,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产业转型或升级.农业作为

我国传统产业,产业体系整体效率较低.在这样的趋势下,农民合作社也应积极探索“互联网＋合作

社”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优势,对生产、管理、销售、融资等环节进行优化和创新.“互联网＋合作社”
目前尚处于刚起步阶段,在发展中也遇到许多困境,如农村网络设施不完善,社员文化程度不高,网络

技术和设备的使用存在难度等.因此,需要政府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技术服务平

台;同时通过强化网络技术人才支撑,完善扶持机制等措施,让“互联网＋”真正发挥出优势作用,以此

创新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推动合作社的信息化发展.
(２)逐步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

统一社会党曾多次强行推动集体化进程,在强制的同时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来缓和、减少强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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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经济影响.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结合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因地制宜,
逐步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在农民合作社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形式上也不应强求统

一的模式,简单地“一刀切”,应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和创新,积极扶持其发展,形成多

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合作发展格局.此外,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不可急于求成.“自愿原

则”一直以来是我国坚持奉行并大力倡导的.当下应更多地着眼于规范合作社的发展,有效推进农民

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切实提高合作社社员的收益,从而吸引更多个体农户自愿入社.２０１９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到:农民合作社发展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要求通过建立合作社试点为切入点,
探索提升农民合作社质量的路径方法,树立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样板,以优示范,以点到面,
逐步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２０１９年我国农业部继续新增１２０个试点单位,这一措施极大地鼓励和

促进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推进试点的工作中,试点地方政府应重视支持试点工作,坚持以农民为

主体,落实科学的发展理念,在探索中不断优化合作社运行机制和经营规模.同时,应认真总结试点

运行中的经验与不足,在条件成熟时,扩大示范范围,推广成功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体现农民的意图.在推广经验时,要让农民自愿

决定是否加入合作社,自愿选择合作社的类型,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其次是引导原则.
以宣传为主,通过试点示范让农民看到参与农业合作经营的优势,在思想上接受合作社的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农民入社.农民在加入专业合作社后,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保留生产经营自

主权、家庭财产所有权,明确合作组织与社员的财产关系,通过民主管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组织

的积极性.
(３)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国家农业补贴重点向合作社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民主

德国农业集体化期间,政府主要通过农产品价格支持和直接支付补贴机制推动集体化进程,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一点.
一方面,应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减轻农业的负担,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民的收入

水平,保护生产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工业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远高于农业,价格

机制是现阶段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最重要和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提

高农产品价格,以缩小剪刀差.但由于小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与大市场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

力弱、市场竞争力不足等弱势,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仍存在较大剪刀差.因此

发展合作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亦是缩小剪刀差的有效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应将国家农业补贴重点向合作社规模经营主体倾斜.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面临

的首要问题是资金短缺,仅依靠社员集资远无法满足合作社运行需要.由于多数合作社管理和运行

机制不够完善,缺乏相关专业人才,财务管理混乱,外部投资机构无法对合作社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
造成了融资困难.合作社的经营往往要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资金发放

种类多、惠及范围广.这种平均用力的方法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趋势.国家农

业补贴应在加大对合作社金融支持的同时,将专业合作社纳入农村信用评级体系,提供更多的信贷支

持,对信用记录良好、服务能力强、示范作用好的专业合作社重点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合作社发展信用

合作.借鉴营销贷款的操作方式,将当期农产品作为抵押,制定针对不同农产品的贷款利率.多渠道

解决合作社融资难的困境.此外,新型专业农民合作社亟需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专业型人才.我国从

２００１年起开始实施现代农业支持计划,每年培养１５００名合作社带头人,将培训合作社人才纳入“阳
光工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应继续加大人才支持补贴在

国家合作社的补贴中的比重,优化合作社的结构.招聘新型合作社发展所需人才,激发合作社发展活

力、提升发展质量;对农民社员进行专业培训、考核,提升社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农民合作社的

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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